附件2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续期备案材料清单

一、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续期备案申请表。

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总结，主要内容包括：

（一）备案以来在制度建设、机构管理、人员队伍、题库建设、考核组织、质量管控、数据报送、收费管理、评价服务以及发挥社会效益方面工作情况，字数控制在2000字以内。

（二）未开展评价的职业（工种）情况说明、原因分析和下一步工作打算。

（三）对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意见与建议。

三、其他材料：

（一）全国性用人单位驻甘分支机构、全国性社会培训评价组织驻甘分支机构需提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备案批复（备案函）。

（二）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三）办学许可证复印件。

（四）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五）社会团体、民营非企业提供3年内民政部门年审合格证明。

（六）社会团体、民营非企业不在民政部门非法社会组织名单内证明。

（七）专职管理人员、考评员、督导员、专家团队人员相关职称、资格类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能够体现人员专业水平的佐证材料及聘用合同，专职人员近6个月社保缴费记录或薪资发放近6个月以上银行流水。

（八）场地、设施、设备等清单及资产有效证明材料（场地所有权属证明复印件或房产租赁协议复印件，含转账记录、票据、采购合同、购置票据等）。

（九）银行资信证明，信用报告（信用中国）。
